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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州五场硬战加速推进百日总攻  

 

大理州按照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总攻 “户户达标、

村村提升、县县清零 ”要求，全力打好五场硬战高位推动

百日总攻，确保全州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。  

打好 “产业战 ”，增收措施落地见效。采取针对性有

效措施，尽力消除疫情对产业就业影响。严格落实省、

州疫情防控部署，加强对弥渡、祥云、大理等蔬菜重点

县 20 个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以及鹤庆、祥云、弥渡 6 个重

点养殖企业等带贫主体的产销情况调度，协调解决产品

运输难、销售难问题。全州特色产业、新型经营主体对

有产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全覆盖，1654 个

新型经营主体与 37.45 万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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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了相对稳定的带动关系，占比达 100%。规范贫困户产

业发展指导员选聘工作，全州继续聘用业务能力强、指

导作用发挥充分的产业发展指导员 2469 人，覆盖 999 个

行政村。各县市投入产业扶贫的财政整合资金占财政整

合扶贫资金总额的 30％以上。今年以来新发放产业扶贫

贷款 17673.82 万元，获贷贫困农户 3982 户，办理受新

冠肺炎疫情影响贷款延期 58 户 240 万元。  

打好 “就业战 ”，贫困群众稳定增收。今年以来全州

完成建档立卡劳动力培训 1.36 万人次，完成全年培训目

标任务 3.5 万人次的 38.86%。全力抓好大理州“春风行

动 ”“就业援助月 ”暨沪滇劳务协作就业扶贫网络招聘活

动，积极做好企业复产复工人员返岗就业服务工作。全

州新增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1.58 万人，完成

2020 年新增 0.35 万人目标的 451%。全州共建立扶贫车

间 169 个，吸纳劳动力 12862 人，其中贫困劳动力 3005

人。安排以生态护林员、道路养护员、保洁员等为主的

乡村公共服务岗位 611 人。  

打好 “项目战 ”，扶贫项目有序复工开工。在符合疫

情防控条件下，认真做好项目前期工作，全力组织推动

脱贫攻坚项目建设尽早开工复工。目前全州 2019 年的扶

贫项目需要续建 282 个已全部复工。2020 全州安排扶贫

项目 1701 个，己开工 1650 个，开工率为 97%。坚持把

脱贫攻坚作为全州各级财政优先保障重点，加快资金拨

付，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下达后，州级财政在 5 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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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下达到了各县市，扶贫资金有效保障，使用效益不断

提高。全州已安排项目资金 24.3 亿元，完成投资 5.88

亿元  。  

打好 “巩固提升战 ”，住房、健康、教育、社会保障

和饮水安全保障精准发力。扎实开展脱贫攻坚突出问题

大排查专项行动，补齐补强短板弱项，在全面解决“两不

愁三保障”问题上持续发力，促进巩固提升。在实现存量

危房 “清零 ”的基础上加大问题排查和查缺补漏工作力度，

做好住房保障巩固提升工作，切实把贫困群众住房安全

有保障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“危房不住人、住人无危房 ”。

按照 “产业进村、扶持到户 ”的要求，科学制定易地扶贫

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帮扶计划，确保贫困搬迁人口每户有

1 项以上增收产业。医保、扶贫、公安、财政、卫健、

民政、残联等部门联调联动，确保符合参保条件人员 100%

参加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，对 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”

确诊和疑似对象免费进行治疗。全州 20 所二级甲等综合

医院、106 所乡镇卫生院、1093 个村卫生室全部达标。

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，全面巩固提升义务教育发展基

本均衡成果，完成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

办学条件项目；强化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责任落实，

无因贫失学辍学。着力做好社会兜底保障和困难群众救

助等重点工作，全州共有建档立卡 8.13 万名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纳入低保、特困供养。组织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和

巩固提升大排查，全州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不断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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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好“减贫战”，稳步实现“清零”目标。围绕 “上半年

全面消除绝对贫困，下半年全面巩固脱贫成果 ”年度目

标，严格对照贫困县、贫困村、贫困乡镇、贫困人口退

出标准，全面排查 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漏项弱项，

实化细化问题清单，逐一对单销号，做到“户户清、村村

清、县县清”，确保干干净净扫尾清零，确保脱贫成果真

实，经得起国家普查验收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。

全州 2393 户 7783 个剩余贫困人口中，2146 户 6989 人

未脱贫人口已达到脱贫标准，5 月 30 日前全州可顺利实

现剩余贫困人口清零目标。同时，不断加强对脱贫监测

户、边缘户的动态监测，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。  

 

（根据大理州有关材料整理） 

 

 

 

报：国务院扶贫办。 

省委常委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人民政府、省政协领导。 

省高院，省检察院。 

送：各州(市)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，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省

级“挂包帮”单位。 

发：各州(市)扶贫办，各县（市区）扶贫办，各贫困乡（镇），省扶贫 

办各处、各直属单位。 

（共印 1070 份） 

 


